通辽市第五中学病事假管理办法

一、病事假

（一）教职工请假

1. 临时出校办事。须报知部门负责人并在《部门请假和临时外出人员情况登记簿》上作登记。

2. 半天，向部门主任请假。销假后2日内，本人将销假单上交本部门存档备查。

3. 半天以上——2天，向主管校长请假。须到本部门主任处领取请假单、备案，履行请假手续。销假后2日内，本人将销假单上交人事科。

4. 3天及以上，向校长请假。须将请假单留存人事科，返岗后再取回履行销假手续。

（二）环节干部请假

1. 2天以内，向主管校长请假。须到人事科领取请假单，备案，履行请假手续。销假后2日内，本人将销假单上交人事科。

2. 3天及以上，向校长请假。须在请假期间将请假单留存人事科，返岗后再取回履行销假手续。

（三）副校级领导请假，须书面报请校长批准。

（四）校长请假，须报请主管局批准。

二、其他法定假

（一）产假

正常产假一孩158天，二孩158天，三孩188天，多胞胎生育增加15天。

女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小产假；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小产假。

（二）婚假

18天（国家规定3天，内蒙古自治区婚假增加15天。）申请时需根据单位实际情况进行安排，休假时间含法定节假日。
（三）丧假

3天（原则上需连续使用，遇法定节假日不另增加天数。）

适用范围：职工及配偶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子女）

（四）其他类型假

根据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

三、注意事项

（一）及时请假。本人需持有效证明及时领取请假单；及时填写好相关信息；根据请假天数，及时找有关领导签字。

（二）及时销假。在返岗后2日内后将销假后的请假单交到人事科存档。个人须承担因未及时销假而影响个人年终各项考核成绩和绩效工资等后果。

（三）不瞒报，不少报，如有此情况，将按旷工对待。

（四）教职工有权向人事科反映个别漏报、瞒报现象。

（五）如事情紧急，来不及履行请假手续，须本人或本人委托主管主任向人事科及时报备，再后补请假手续。

（六）部门负责人做好本部门教职工请假情况记录，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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